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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芝股份”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松芝股

份 2014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广发证券对松芝股份 201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工作 

广发证券认真审阅了松芝股份董事会编制的 201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通过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年末对账单，检查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合同、原始凭证，现场观察募集资金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询问公司

相关人员等方式，对松芝股份 2014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829 号《关于核准上海加冷松芝

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18.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9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共计人民币 42,230,000.00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49,770,000.00 元，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划入公司分

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莘庄工业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机构承销保荐费共计人民币 42,230,000.00 元，扣除其

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21,499,149.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28,270,851.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0)第 11747 号《验资报

告》。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中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将原计

入发行费用中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 13,093,149.00 元

划入募集资金账户，增加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13,093,149.00 元，最终确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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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41,364,000.00 元。 

三、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存储、募集资金

运用、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以保证募集资

金专款专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上海加冷松

芝汽车空调

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莘庄工业

区支行 

03430500040020875 508,270,851.00 29,099,181.02 
活期

存款 

北京银行上海

杨浦支行 
- - 50,000,000.00 

理财

产品 

兴业银行上海

虹桥支行 
- - 70,000,000.00 

理财

产品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闵行支行 

310066674018170058801 270,000,000.00 - 
活期

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支行 

0213014180002546 263,093,149.00 639,161.89 
活期

存款 

上海酷风汽

车部件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闵行支行 

310066674018170085312 - 1,786,663.23 
活期

存款 

- - 40,000,000.00 
定期

存款 

上海松芝轨

道车辆空调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莘庄工业

区支行 

03-430500040021923 - 1,087,765.92 
活期

存款 

北京银行上海

杨浦支行 
- - 26,000,000.00 

理财

产品 

成都松芝制

冷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 

2001014210053226 - 3,603,924.37 
活期

存款 

- - 22,000,000.00 
定期

存款 

合计  1,041,364,000.00 244,216,696.43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松芝股份 2014 年度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4,136.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7,167.0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86,967.6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47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25%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汽车空调生产

基地技术改造项

目 

是 41,000.00 41,000.00 12,707.62 26,236.83 63.99 
2015 年 12

月 
8,422.43 是(注 1) 否 

2、汽车空调压缩

机技术改造项目 
否 5,000.00 5,000.00  1,157.94 23.16 

2015 年 12

月 
32.20 否(注 2)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46,000.00 46,000.00 12,707.62 27,394.77 59.55     

超募资金投向  

1、补充流动资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3,024.98 8,842.81    不适用  

2、归还银行贷款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45,800.00    不适用  

3、子公司厂房建

设及设备购置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1,434.43 4,930.06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不适用 不适用 4,459.41 59,572.87     

 

合计  不适用 不适用 17,167.03 86,967.64      

未达到计划进度 公司原募投项目因为土地没有落实，造成进度达不到预期。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取得新土地，经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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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通过，并经过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实施地点到公司颛兴路厂房(详见 2013-012 公告)。新厂房已于 2013 年正式开工

建设，预计 2015 年年底前完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2014 年度内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超募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58,136.40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使用 59,572.87 万元(含已使用的孳息 3,563.60 万元)，其中 2010

年度共使用人民币 17,800.00 万元，包含归还短期借款人民币 12,8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2011 年度共使用

人民币 4,501.04 万元，包含归还短期借款 4,000.00 万元，子公司成都松芝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建设 501.04 万元；2012 年度共使用

人民币 17,511.18 万元，包含归还短期借款人民币 15,0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500 万元，子公司成都松芝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厂房

建设 2,011.18 万元。2013 年度共使用人民币 15,301.24 万元，包含归还短期借款 14,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317.82 万元，子公司成

都松芝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建设 76.24 万元，子公司重庆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厂房建设 907.18 万元。2014 年度共使用人民币

4,459.41 万元，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3,024.98 万元，母公司上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建设 1,400.00 万元，子公司成都松芝制

冷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建设及生产设备购置 34.43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2014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终止“冷藏车制冷机组生产

设备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车辆空调零部件（一期）项目”。实施地点由上海市莘庄工业园区春光路 555 号变更到上海市闵行

区颛兴路新厂区（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161 号地块）。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2014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终止“冷藏车制冷机组生产

设备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车辆空调零部件（一期）项目”。由于上海酷风本身并无土地，而闵行区颛兴路新厂区（闵行区莘

庄工业园区-161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归松芝股份所有，公司将该项目主体变更为松芝股份，项目建设完成后，产权归松芝股份所有，

上海酷风根据经营实际以租赁方式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4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2014 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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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情况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适当地对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变更。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涉及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5,470.00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1、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终止冷藏车空调募投项目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的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由于公司与中集集团共同出资 1800 万元，成

立超酷制冷，出资双方各占注册资本的 50%，未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绝对控

股，因而无法将“冷藏车制冷机组生产设备”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至合资公

司。合资设立超酷制冷后，公司不再自行投资相关产品的生产，也就不再实施

“冷藏车制冷机组生产设备”的募投项目。该项目承诺的投资金额为 2,570.00

万元，剩余金额为 2,570.00 万元。 

2、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调整超募资金对重庆松芝投资规模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根据当时的市场调查数据反映，

短期内重庆松芝不存在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因此公司将“超募资金增资重庆

松芝扩产项目”投资规模进行调整。该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 2,500.00 万元，剩

余金额为 1,500.00 万元。 

3、2014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的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变更的募投项目包括： 

（1）由于公司重新规划零部件项目，投资规模及具体内容、实施地点发生

变化，因此终止“超募资金增资上海酷风实施汽车空调零部件项目”。该项目

承诺的投资金额为 1,900.00 万元，剩余金额为 1,400.00 万元。 

（2）由于公司重新规划零部件项目，投资规模及具体内容、实施地点发生

变化，因此将“增资上海酷风实施汽车空调零部件项目”剩余募集资金1,400.00

万元，以及终止“冷藏车制冷机组生产设备项目”节余募集资 2,570.00 万元，

合计计 3,970.00 万元投入车辆空调零部件（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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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增资厦门

松芝，用于新增大巴空调 2,500 套/年的生产产能，资金使用安排为厂房建筑安

装成本 3,200.00 万元、生产设备购置 5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300.00 万元。

截至 2013 年底，该项目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25.00 万元，尚剩余

2,775.00 万元。由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为提高厦门松芝现有固定资产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公司决定暂不实施扩

产计划，将增资厦门松芝的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待厦门松

芝扩产时机成熟时以其自有资金实施扩产。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情况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

3,459.0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使用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0]第 11859 号”《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六、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2013 年 6 月 24 日，松芝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4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2014 年 7 月 14 日，松芝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14,600

万元。截至目前，松芝股份所有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收回。 

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松芝股份 2014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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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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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

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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